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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角下高校学生社团的定位与发展 ①

熊嘉逸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团委，广东 广州５１０５０７）

摘　要：高校学生社团区别于普通社会团体的特殊性体现在其法律定位上。通过分析高校学生社团法律地位和法
律关系，明确其权利义务及责任。同时根据现有制度导向和法律规范，从政府、高校和社团自身三方面探索高校社团发

展的法律路径，提出政府完善社团立法、高校依法规范运作、学生社团加强依法自治，为高校学生社团发展提供方向。

关键词：高校学生社团；法律视角；定位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３４－０３

　　高校学生社团是我国高等教育育人的重要载体，高
校社团力量正日益壮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二课堂的

作用。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从法律的视角研究高校学

生社团的定位，探索其发展的法律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法律层面分析，高校学生社团区别于普通社会团体，有

着特殊的定位，这决定了高校学生社团在法律上不同于

普通社会团体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

环境，高校学生社团无法得以长效发展。本文从政府、高

校和社团自身三方面探索未来学生社团发展的法律路

径，以期为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提供法律制度建设的

方向。

１　高校学生社团的法律定位
高校学生社团属于社会团体（简称社团）的一种特殊

类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社团成员之间具有共同

的目标，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第二，社团成员与其管理者

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通过具体的工作

项目组合在一起，其冲突一般会在项目推进的决策过程

中得到认识和处理［１］８０；第三，社团具有互益性，有学者将

社团定义为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

组织［２］６。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对高校学生社团的定义

进行了阐述。高校学生社团首先强调高校学生的自愿性

及其群众组织的特性，其与高校其他学生组织的区别是，

高校学生社团可以打破年级、系科，甚至是学校的界限，

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学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的特长

开展活动。与普通社会社团相比，高校学生社团除了具

有以上普遍特征之外，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其

法律定位上。本文从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两方面分析高

校学生社团的法律定位。

１．１　高校学生社团的法律地位
１．１．１　高校学生社团成立的法律依据与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普通社团和高校学生社团的成立均基于公民的结社

自由，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普通社团

成立的法律条件与高校学生社团不同，普通社团是根据

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简称社团条例）规定发起

设立的。根据条例规定，社团成员是中国公民，目的为实

现会员共同意愿，自愿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其性质是非营

利性的社会组织。此类社团须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依条例规定进行登记方可成立。

而高校学生社团不属于社团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

属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

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因此不受该条例规定的约

束
①

①。高校学生社团成立的首要基本依据是宪法关于公

民结社权的规定，另一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高等学校的学

生有权在校内组织学生社团，要求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

围内活动，并且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目前高校均对社团管理作出相关的内部规定，首先

在高校学生社团的成立管理中对成立的条件和程序作出

比较严格的规定。成立条件通常包括以下四点：（１）联合
发起社团的在籍学生人数条件及社团负责人的资格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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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２）社团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设置；（３）社团章程；
（４）指导老师的配备条件。成立的程序通常包括以下三
个步骤：（１）申请筹备成立，提交相关材料；（２）经管理部
门批准筹备后，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

程，产生执行机构和负责人；（３）向管理部门申请成立并
登记注册。需特别说明的是，国家教育部门明文规定不

允许在大学建立“同乡会”等一类的社团，该类社团不得

批准成立［３］６０。

１．１．２　高校学生社团的法律性质
普通社团是具备法人性质的，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１）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２）具有自己的名
称、组织机构和场所；（３）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①

①。换言

之，普通社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

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但高校学生社团并不

能完全具备以上条件，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高校学生社

团不具有法人性质。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高校学生社团不属于社团条例

规定登记的类型，没有明确规定其是否须具备法人资格。

高校学生社团是高校内部部门批准成立的，不必满足社

团法人必须履行的登记、拥有固定场所和必要财产经费

等法定条件。

在实践中，高校学生社团通常通过高校团委进行登

记和注册，部分条件许可的高校会给社团配置相对固定

的办公场所，但大部分高校学生社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

所。即使有相对固定场所的社团，都不具备“拥有自己的

场所”这一条件，因为其拥有的只是对场所的临时使用

权，不具备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高校学生社团在成

立时通常不需要“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的条件限制，其

经费来源和使用亦需遵守高校制度的管理。

所以，尽管有学者提出“高校学生团体是社会团体法

人”这一命题并进行了法理上的论证［４］，在一些国外的高

校中存在高校学生社团具备法人资格的操作；但中国高

校学生社团在现阶段的法律制度下和现实操作中，仍不

具备拥有法人性质的条件，尚无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更无法独立对外承担责任。

１．２　高校学生社团的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

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以法律为前提而产生的社会

关系。

１．２．１　高校学生社团的内部法律关系
该关系主要是指高校学生社团成员之间发生的权利

义务关系。首先，民法是最主要的规范内部关系的法律

依据。高校社团成员可以根据分工划分为社团负责人和

普通社员，在法律上其地位平等，他们之间产生的财产和

人身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由民法进行规范。其次，

另一个主要依据是社团章程。社团章程是社团为调整内

部关系，规范内部成员行为而制定的具有明显行为规则

性质的文件。社团章程在社团筹备成立时设立，并经社

团代表大会通过，具有稳定性和统领性。根据社团代表

大会及社团章程的授权，社团负责人在管理社团的过程

中享有因职务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社团普通成员根据章

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１．２．２　高校学生社团的外部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的
承担

该关系主要是指高校学生社团在运作过程中，根据

相关法律规范，与社团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发生的法律关

系。本文从高校学生社团与高校、与其他社团和与非社

团成员学生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进行分析。（１）高校学
生社团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法范畴，两者的

法律地位不平等。高校对学生社团具有行政管理权力，

其管理主要体现在社团成立审批、社团活动开展、组织成

员变更、社团财务监督和表彰先进等。学生社团组织的

活动应在法律、法规、学校规定及社团章程的范围内进

行，尤其组织在校外开展的活动时，必须严格服从学校的

领导和管理。（２）高校学生社团与其他社团、与非社团成
员学生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范畴，他们均是平等的民事

法律主体，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两者之间发生

的某种法律事实即发生的某种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

主要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社团不具备法人性质，缺乏独立

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独立对外承担责

任。因此，以学生社团名义开展的活动产生的法律后果

由高校承担，即高校代表社团对外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学生社团以自己名义开展的活动，如果获得荣誉，其荣誉

归属其所在高校；如果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如合同签

署、财产或人身的侵害等，社团和社团负责人无能力承担

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由高校承担。

在实践中，高校在管理社团活动时会拟定安全协议

和免责协议要求社团成员签署。此类协议和条款是高校

进行管理和教育的一种方式，不对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

高校在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协议和声明追究该社团

或者具体负责人员的相关责任。

２　法律制度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
２．１　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制度导向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４］１６号文）和《关于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中青联发［２００５］５
号文）的精神，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中，高

校学生社团是重要载体，学生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

的重要途径，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力量的有效方式。

５３

①

①　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通过，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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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紧密关

联，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和专制制度的影响下，社会意

识的高度一致导致高校社团主体意识较弱，服从性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校学生自治意识的提高和个性

需求的变化，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体现出需求的多样性

和张扬的个性。目前高校学生社团主要分成理论学习型

社团、学术科技型社团、兴趣爱好型社团和社会公益型社

团。这四类社团发展的制度导向不同，对理论学习型社

团是主张大力扶持，对学术科技型是热情鼓励，对兴趣爱

好型社团着重在正确引导，对社会公益型社团是积极

倡导。

２．２　法律视角下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路径探索
２．２．１　政府完善社团立法

社团的发展体现了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不同利益群

体的需求，社团发挥着政府和市场不能起的作用，其发展

壮大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理，高校学生社团

承载着多元化的学生利益，高校学生社团发挥着高校部

门无法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有关社团的立法较为零乱和分散，不完善

的法律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社团的发展［５］。高校学

生社团作为社团的一种特殊的类型，也缺乏相应的法律

制度的支撑。因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完善社团立

法，根据社团立法，具体规定高校学生社团的法律地位及

管理规范，为高校学生社团的规范运作提供法律制度

保障。

２．２．２　高校依法规范运作
依法治校是我国教育法治化进程的要求，依法治校

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依法治校要求高校学生社

团的规范化运作。高校规范管理社团必须做到有“法”可

依，依“法”行事，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成文的《社团管理

条例》，并依照条例进行管理。

在条例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建议重点加强以下四个

制度的建设：一是建立激励制度，加大激励社团教师和在

社团中有突出贡献的学生，重视学生社团工作在学生的

素质评价体系和教师的职称评聘中的地位；二是建立培

训制度，重点培训社团学生骨干力量的，制定有针对性的

培训计划，提高社团干部的综合素质；三是建立工作机

制，包括将社团的注册、退出、活动及经费使用规范和考

核指标形成规章制度，根据规章制度开展工作；四是加大

经济投入，为学生社团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２．２．３　学生社团加强依法自治
依“法”治团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社团

谋求长效发展的必由之路。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治组织，

加强依法自治必须做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严格按照学

校的《社团管理条例》和社团的《章程》进行社团内部组织

的规范管理和外部活动的规范开展；二是加强法制观念，

在开展社团活动时要杜绝非法活动和不利于校园和谐稳

定的因素出现。

针对目前学生社团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建

议规范三方面的管理和制度。第一，规范经费使用管理。

严格按照章程收取会费和使用经费，对于社团的收费标

准及费用使用，应认真履行公示告知说明义务。第二，规

范社团内部制度建设。内部制度建设情况是衡量一个社

团发展成熟阶段的标志，主要是社团文化建设、特色活动

开展以及项目经费使用监督制度的建设。第三，规范社

团人员组织建设。社团负责人的能力和决策直接决定了

社团的发展和运作，社团内部人员的组织架构完善，是社

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分析了高校学生社团在法律层面的定位和

发展路径。加强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

题，也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加强高校和社团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知识，以更

好地推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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